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302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乙○○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指定辯護人  義務辯護人陳正鈺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殺人未遂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09年度偵字第198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又成年人

故意對兒童犯殺人未遂罪，處有期徒刑伍年貳月。 

    犯罪事實

一、乙○○為丁○○（民國107年4月生）之父，2人屬家庭暴力

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直系血親家庭成員關係。乙○○因

獨自撫養丁○○負擔過重，明知依其下手力道，已非對丁○

○實施保護教養之必要範圍，竟基於成年人故意傷害兒童之

犯意，於109年7月7日晚間10時24分前3日間之某時，在乙○

○與丁○○同住之新北市○○區○○街0巷00號地下2樓租屋

處，以手指彈擊丁○○耳朵，及以木板接續毆打丁○○臀

部，致丁○○受有雙臉頰、右耳多處瘀傷、臀部大片瘀傷等

傷害。

二、乙○○因工作與感情均有不順，心情低落，欲以燒炭方式結

束自身性命，其明知與其同住之丁○○年僅2歲，對於一氧

化碳之承受度較成年人為低，且可預見在室內燒炭，所生一

氧化碳會向室內其他空間外溢飄散，現場又僅有乙○○與丁

○○，別無其他人員可及時介入阻止，將有使當時正在睡覺

之丁○○吸入過量一氧化碳而致死之高度可能性，竟仍基於

縱因其燒炭行為造成丁○○死亡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成年人故

意殺害兒童之不確定故意，於109年7月7日晚間10時許，在

上址租屋處廚房內，將其購買之木炭2包放入鐵鍋中，並以

瓦斯爐點火隔鍋乾燒，欲以此方式產生足量一氧化碳以自殺

及著手殺害丁○○之行為。幸因乙○○於燒炭前，曾向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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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表明死意，戊○○及戊○○女友己○○遂於同日晚間

10時11分許報案，消防員獲報後於同日晚間10時24分到場敲

門，待乙○○應門後，旋入內熄滅炭火，並將乙○○、丁○

○送醫救治，二人始倖免於死。

三、案經新北市政府告訴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報告臺灣

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

起，於六個月內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定有明

文。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告訴乃論之

罪，應自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之，所稱知悉，係

指確知犯人之犯罪行為而言，如初意疑其有此犯行，而未得

確實證據，及發見確實證據，始行告訴，則不得以告訴人前

此之遲疑，未經申告，遂謂告訴為逾越法定期間；刑事訴訟

法第二百三十七條第一項固規定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

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之，然此所謂

之「知悉犯人」係指得為告訴人之人確知犯人之犯罪行為而

言，以其主觀為標準，且其知悉必須達於確信之程度，故若

事涉曖昧，雖有懷疑未得實證，因而遲疑未告，其告訴期間

並不進行（最高法院26年上字第919號判例、71年度台上字

第6590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

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

立告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條、第112條第

2項定有明文。而主管機關提出告訴的期限，仍受刑事訴訟

法第237條第1項所定6個月的限制，原則上以該管機關收受

檢察機關、司法警察機關或其他單位個人告知之文件時，以

收文日起算，以資明確，惟主管機關有監督權之長官因職務

關係知悉犯人之時，亦可起算告訴之期限（臺灣高等檢察署

暨所屬各級檢察署86年法律座談會結論）。本案被害人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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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7月7日晚間11時許因燒炭事件獲救後，新北市政府家庭

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於翌日（8日）凌晨2時許正式受理通

報，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並於109年7月15日發

函予被告乙○○及被害人丁○○設籍之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

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轉介被害人及提供後續安置服務，隨函即

檢附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09年7月10日兒童少

年保護個案摘要表供參等節，有告訴人陳報狀、兒少保護案

件通報表、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09年7月15日

北市家防兒字第1093000219號函暨109年7月10日兒童少年保

護個案摘要表等件在卷可參（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02號卷

【下稱本院卷】第61至67、69至71、79至77頁），是新北市

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於109年7月間應即知悉被害

人身上有多處深淺不一新舊瘀傷等情事，然因社工於109年9

月29日與被告對談時，被告表示被害人上開傷勢應係在客廳

椅子上玩耍不慎跌倒或玩玩具車時撞到椅子所致之兒童常見

自然外傷（詳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兒童保

護個案提訟會議報告書，本院卷第85至89頁），斯時新北市

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亦未得確實證據，或發見確

實證據，遂遲疑未提起告訴，揆諸前揭說明，尚難謂告訴期

間已開始進行。嗣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0年10月1

日發函詢問新北市政府是否就本案提起告訴，新北市即於11

0年12月28日向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提出告訴，更於111年1

月7日再行陳明告訴範圍包含殺人未遂、傷害犯行，且因新

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認被害人傷勢成因不明，於

110年11月1日函請亞東紀念醫院進行傷勢評估，亞東紀念醫

院亦於111年2月8日函覆認定被害人所受傷勢高度疑似兒虐

等節，亦有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10月1日甲○卓玉109

偵19808字第1109041942號函、新北市政府110年12月28日刑

事獨立告訴狀、111年1月10日刑事陳報狀、新北市政府家庭

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11月1日新北市家防護字第1103

429046號函、亞東紀念醫院111年2月8日亞社工字第11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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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號函暨亞東紀念醫院兒少保護醫療區域整合中心個案評

估報告等件在卷可憑（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

9808號卷【下稱偵卷】第237、281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

111年度他字第320號卷【下稱他卷】第3至5頁，本院卷第9

1、93至94頁），是揆諸前揭說明，可認本案告訴人於收受

檢察機關告知之文件後，6個月內即行提起傷害告訴，其具

有獨立告訴權，所提告訴亦未逾告訴期間，應屬合法，合先

敘明。

二、證據能力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

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

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據以認定被告乙○○犯

罪之供述證據，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公訴

人、被告乙○○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已同意有證

據能力（本院卷第51頁），復經本院審酌認該等證據之作成

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而非供述證據亦非公務員

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第15

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犯罪事實一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迭經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本院審理程

序中坦承不諱（偵卷第289、303至305頁，本院111年度審訴

字第363號卷【下稱審訴卷】第70頁，本院卷第48、132、14

1頁），並有三軍總醫院109年7月7日驗傷診斷書、109年7月

8日丁○○診斷證明書、病歷、傷勢照片、109年7月8日診斷

證明書（他卷第7至27頁，偵卷第89至104頁），及亞東紀念

醫院兒少保護醫療區域整合中心111年1月27日個案評估報告

（他卷第37頁、本院卷第94頁）等件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

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以認定。

二、犯罪事實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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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案發時間、地點燒炭自殺，惟矢口否認

有何殺人未遂之犯行，辯稱：當時伊在廚房燒炭，兒子丁○

○在和室睡覺，並未與伊一起待在客廳裡，燒炭的廚房有對

外窗，和室的門也有關起來，應該不會影響到丁○○，伊是

在警察敲門才把和室的門打開把丁○○抱給警察，伊只想自

己去死，並不希望丁○○死掉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

稱：案發後被告有把被害人抱給登門的消防隊員，且被告並

未將門窗封死，也沒有對被害人下藥，可證明被告主觀上並

無殺害被害人的間接故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因工作與感情均有不順，心情低落，萌生死意，遂於10

9年7月7日晚間10時許，在其與被害人丁○○同住之租屋處

廚房內，以瓦斯爐點燃木炭隔鍋乾燒，欲以此方式產生足量

一氧化碳以自殺；幸因被告於燒炭前，曾向友人戊○○表明

死意，經戊○○及戊○○女友己○○報案後，消防員於同日

晚間10時24分到場敲門，待被告應門後，員警即進入屋內熄

滅炭火、將炭盆拿至室外放置，並將被告、被害人送醫救

治，二人始倖免於死等節，業據被告自承在卷（偵卷第77至

78頁，本院卷第49頁），核與證人即被告友人戊○○女友己

○○證述（偵卷第11至13、117至119頁）、證人即到場救援

之消防員曾寊恩、蘇紘億證述（偵卷第55至59頁）相符，並

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社后所受理民眾110報案案件

列表（偵卷第19頁）、救援現場照片（偵卷第17至18頁）、

案發現場圖、照片（偵卷第141、143至147頁，本院卷第107

至111頁）等件可資為憑。

　㈡按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狀，早期是非特異性的，可能有頭痛、

倦怠、噁心或嘔吐，濃度較高時，可能意識改變、意識混

亂、步態不穩、昏厥、心跳過快或呼吸速率過快，嚴重中毒

時，可能昏迷、痙攣、心肌缺血、酸中毒、心血管功能異

常、低血壓，甚至死亡等節，業經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以

110年6月16日院三醫資字第1100030768號回函說明在卷（偵

卷第165頁），是吸入過量一氧化碳極有可能中毒致死，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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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義，被告為具有一定智識經驗之成年人，對此自難諉為

不知。而被告明知在室內燒炭會造成屋內人員因一氧化碳中

毒而死亡，且以此作為個人自殺之方式，亦知悉斯時被害人

即在隔壁和室睡覺，當場亦無其他人可及時介入，其行為將

有使被害人吸入過量一氧化碳而致死之高度可能性，卻仍執

意為之，併參以被告於偵訊時亦自承：「（你人在客廳燒

炭，如果真的死亡，煙蔓延到小孩房間後果如何？）我知道

自己不對」、「我知道一定會有煙」、「（燒炭時有無想過

小孩若吸到煙可能會死亡？）我有想過有這種可能性」等語

（偵卷第79、81頁），足徵被告主觀上應具有殺害被害人之

犯意；本案被害人經送往醫院急診時，血液中所含一氧化碳

濃度（FCOHb）為9.4％，顯然高出正常血液中一氧化碳濃度

數值即應小於2％甚多，並經診斷受有一氧化碳中毒併心肌

受損之傷害，有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0年6月16日院三醫

資字第1100030768號函暨丁○○相關病歷、診斷證明書等件

在卷可稽（偵卷第165至236頁），益證被告客觀上亦已著手

以燒炭方式殺害丁○○之行為，並已產生被害人因吸入過量

一氧化碳導致一氧化碳中毒結果。被害人受有一氧化碳中毒

併心肌受損之傷害結果，既係因被告上開燒炭之行為所致，

則被告之行為與上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堪認定。

　㈢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1.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辯稱：被害人當時是在和室睡覺，並未

一起待在客廳裡，和室的門是關著的，是警察敲門伊才把和

室的門打開，把被害人抱給警察等語，然此與其於警詢、偵

訊時所言：「伊原本伊在廚房燒炭，兒子在房間睡覺，之後

伊到客廳坐，兒子突然醒過來，跑來客廳找伊，伊就將廚房

的火關掉」、「小孩原本在房間睡覺，有醒來從房間出來叫

伊起來說要喝水，我當時躺在沙發上，我聽到有人叫門，好

像是警察對講機的聲音…伊就抱著小孩去開門」」等語（偵

卷第8、79頁），顯有不同，則被告辯稱被害人在消防人員

到場前均待在和室，並未進入客廳等節是否為真，已非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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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再者，被告燒炭之炭火，係消防人員到場進入室內後，

方經消防人員熄滅並拿至室外放置等情，亦據證人即消防員

曾寊恩證述：「伊等到的時候拍電鈴、按門，第一次有人應

門沒開門」、「第二次伊等跟警察一起回到現場敲門，乙○

○就有應門，手上還抱著一個小孩，小孩在哭鬧，還有意

識」、「伊先進入查看，發現伊的CO偵測器在叫，乙○○燒

炭位置在廚房，將鍋子放木炭用瓦斯爐燒，伊進去時火還開

著，伊就先退出屋外跟蘇鈜億說，蘇鈜億將小孩交給伊，他

入內將火關掉」等語（偵卷第55、57頁），及證人即消防員

蘇紘億證述：「第一次應門有人問要做什麼，伊等說有人報

案需要救援，對方說不需要，伊等就到1樓等警察到場再一

起回地下一樓敲門」、「伊將木炭拿到外面花園弄熄」等語

明確（偵卷第55至57頁），可見被告於警詢時陳稱其在丁○

○離開和室後即已將炭火熄滅云云，亦與客觀事實不符。是

被告前開辯稱被害人一直待在和室內，或被害人一出和室其

就將炭火熄滅等語，不僅前後矛盾，亦與事實相違，本院自

難以之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

　2.再者，被告雖尚辯稱其燒炭之廚房設有對外窗戶，通風並無

不良等語，惟其業已自承伊忘記燒炭時該兩扇窗戶是否有打

開（本院卷第49頁），況被告及被害人2人事後經送醫診斷

結果，體內一氧化碳濃度均超過正常值甚多，有前揭國防醫

學院三軍總醫院110年6月16日院三醫資字第1100030768號函

文在卷可稽（偵卷第65頁），足徵廚房之對外窗戶客觀上並

未能任何阻止一氧化碳瀰漫室內，被告亦以在廚房燒炭、在

客廳沙發上休息之方式進行自殺，可知其主觀上亦不認為廚

房窗戶有何阻止死亡結果發生之功能，自難以之作為對被告

有利之認定。

　3.辯護人復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並未將門窗封死，也沒有對被

害人下藥，且有把被害人抱給登門的消防隊員，足見被告主

觀上並無殺害被害人的間接故意等語。然被告與被害人之租

屋處所位處地下室，通風功能有限，被告燒炭產生之一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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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無法順利從室內排出，進而充斥在整個廚房、客廳空間

內，而被害人所處之和室與客廳聯通，被告又無任何防堵一

氧化碳進入和室空間之作為，則因燒炭所生之一氧化碳終究

會瀰漫至和室內，導致被害人有因一氧化碳中毒而窒息死亡

之可能，斯時案發現場並無被告或被害人以外之人可適時介

入阻止，被害人又極為年幼、且處於睡眠狀態，無期待其自

行警覺、脫困之可能，被告可預見其在此通風功能不佳之空

間內燒炭行為會造成被害人死亡結果而仍執意為之，即可認

具有殺人之故意，自不因其未另為封死門窗、事先餵食被害

人藥物使其昏迷等更可能實現死亡結果之行為，即異其殺人

犯意之認定。至辯護人辯稱被告有將被害人抱給登門的消防

隊員，足見被告主觀上並無殺害被害人的間接故意云云，因

消防隊員是否能及時到場救援，實非被告行為時所能預測，

自亦難以之反推被告並無殺人故意。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上揭犯行均堪認定，應

予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按家庭暴力者，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

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家庭暴力罪，

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

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

文。次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

定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

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係屬刑法分則加重之

性質，非僅單純之刑度加重，即其構成要件亦與常態犯罪之

罪型不同，為一獨立之犯罪構成要件。是成年人故意對兒

童、少年犯罪，自應依該條論以獨立之罪名，而非僅加重其

刑而已。查被告與被害人為父子關係，有被害人之個人戶籍

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在卷可參（本院卷後附證物袋

內），被告與被害人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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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又被告行為時係成年人，而被害人為

未滿12歲之兒童，被告與被害人為父子，被害人年齡自為被

告所明知。是核被告如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

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被告於密接時間、在同一地點，

多次毆打被害人，係侵害同一法益，且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

薄弱，應視為接續犯之一罪。就犯罪事實二部分，因被告已

著手對兒童犯殺人之行為惟未發生死亡之結果而未遂，則核

被告此部份所為，應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

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

兒童犯殺人未遂罪。又被告上開傷害兒童及殺害兒童未遂等

犯行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

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故僅依

刑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即

已足，併此敘明。

　㈡被告所為上揭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成年人故意對兒

童犯殺人未遂罪等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

罰。

　㈢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被告為成年人，其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及殺人未遂罪，除法

定刑為死刑及無期徒刑部分不予加重外，其餘仍應依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⒉被告就其所犯成年人故意犯殺人未遂罪部分，因已著手於殺

人行為之實施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

規定，減輕其刑。

  ⒊綜上，被告就其所犯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未遂罪部分，

　　有上開刑之加重、減輕事由，爰依法先加後遞減之。

  ⒋末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

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

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

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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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起訴意旨固主張被告構成累犯，然起訴意旨及公訴人於

本院審理時均未具體指明被告有何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

薄弱等情狀及證明方法，俾法院綜合判斷被告有無因加重本

刑致生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是本院即無從

認定被告有無累犯加重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工作、感情不順，未

慮及被害人為獨立之生命個體，而非專屬於其之個人財產，

竟隨意毆打被害人成傷，甚至欲以燒炭方式結束自身及被害

人之性命，其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均極非可取，其違反

父親對子女所負保護教養義務之程度堪稱重大，實不宜輕

縱。幸經友人及時發覺上情並報警處理，被害人經送醫急救

後，未釀成無可挽回之悲劇，目前仍在安置中、生活照顧情

況穩定，此除據告訴代理人陳述在卷外（本院卷第142

頁），亦有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第10次延長安置法

庭報告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1至154頁）；另考量被告坦

承傷害案行、否認殺人未遂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其前科素

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

度、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第142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1條前段、第277條第1

項、第271條第2項、第1項、第2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謝榮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 郁 屏

　　　　　　　　 

                                   法　官  鐘 乃 皓

　　　　　　　　　　　　　　　　　　　 

                                   法  官  黃 瀞 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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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 佳 穎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之依據：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 112 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中華民國刑法

第 277 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271 條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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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302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乙○○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指定辯護人  義務辯護人陳正鈺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殺人未遂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198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又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未遂罪，處有期徒刑伍年貳月。 
    犯罪事實
一、乙○○為丁○○（民國107年4月生）之父，2人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直系血親家庭成員關係。乙○○因獨自撫養丁○○負擔過重，明知依其下手力道，已非對丁○○實施保護教養之必要範圍，竟基於成年人故意傷害兒童之犯意，於109年7月7日晚間10時24分前3日間之某時，在乙○○與丁○○同住之新北市○○區○○街0巷00號地下2樓租屋處，以手指彈擊丁○○耳朵，及以木板接續毆打丁○○臀部，致丁○○受有雙臉頰、右耳多處瘀傷、臀部大片瘀傷等傷害。
二、乙○○因工作與感情均有不順，心情低落，欲以燒炭方式結束自身性命，其明知與其同住之丁○○年僅2歲，對於一氧化碳之承受度較成年人為低，且可預見在室內燒炭，所生一氧化碳會向室內其他空間外溢飄散，現場又僅有乙○○與丁○○，別無其他人員可及時介入阻止，將有使當時正在睡覺之丁○○吸入過量一氧化碳而致死之高度可能性，竟仍基於縱因其燒炭行為造成丁○○死亡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成年人故意殺害兒童之不確定故意，於109年7月7日晚間10時許，在上址租屋處廚房內，將其購買之木炭2包放入鐵鍋中，並以瓦斯爐點火隔鍋乾燒，欲以此方式產生足量一氧化碳以自殺及著手殺害丁○○之行為。幸因乙○○於燒炭前，曾向友人戊○○表明死意，戊○○及戊○○女友己○○遂於同日晚間10時11分許報案，消防員獲報後於同日晚間10時24分到場敲門，待乙○○應門後，旋入內熄滅炭火，並將乙○○、丁○○送醫救治，二人始倖免於死。
三、案經新北市政府告訴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告訴乃論之罪，應自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之，所稱知悉，係指確知犯人之犯罪行為而言，如初意疑其有此犯行，而未得確實證據，及發見確實證據，始行告訴，則不得以告訴人前此之遲疑，未經申告，遂謂告訴為逾越法定期間；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七條第一項固規定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之，然此所謂之「知悉犯人」係指得為告訴人之人確知犯人之犯罪行為而言，以其主觀為標準，且其知悉必須達於確信之程度，故若事涉曖昧，雖有懷疑未得實證，因而遲疑未告，其告訴期間並不進行（最高法院26年上字第919號判例、71年度台上字第6590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條、第11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主管機關提出告訴的期限，仍受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所定6個月的限制，原則上以該管機關收受檢察機關、司法警察機關或其他單位個人告知之文件時，以收文日起算，以資明確，惟主管機關有監督權之長官因職務關係知悉犯人之時，亦可起算告訴之期限（臺灣高等檢察署暨所屬各級檢察署86年法律座談會結論）。本案被害人於109年7月7日晚間11時許因燒炭事件獲救後，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於翌日（8日）凌晨2時許正式受理通報，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並於109年7月15日發函予被告乙○○及被害人丁○○設籍之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轉介被害人及提供後續安置服務，隨函即檢附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09年7月10日兒童少年保護個案摘要表供參等節，有告訴人陳報狀、兒少保護案件通報表、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09年7月15日北市家防兒字第1093000219號函暨109年7月10日兒童少年保護個案摘要表等件在卷可參（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0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61至67、69至71、79至77頁），是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於109年7月間應即知悉被害人身上有多處深淺不一新舊瘀傷等情事，然因社工於109年9月29日與被告對談時，被告表示被害人上開傷勢應係在客廳椅子上玩耍不慎跌倒或玩玩具車時撞到椅子所致之兒童常見自然外傷（詳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兒童保護個案提訟會議報告書，本院卷第85至89頁），斯時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亦未得確實證據，或發見確實證據，遂遲疑未提起告訴，揆諸前揭說明，尚難謂告訴期間已開始進行。嗣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0年10月1日發函詢問新北市政府是否就本案提起告訴，新北市即於110年12月28日向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提出告訴，更於111年1月7日再行陳明告訴範圍包含殺人未遂、傷害犯行，且因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認被害人傷勢成因不明，於110年11月1日函請亞東紀念醫院進行傷勢評估，亞東紀念醫院亦於111年2月8日函覆認定被害人所受傷勢高度疑似兒虐等節，亦有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10月1日甲○卓玉109偵19808字第1109041942號函、新北市政府110年12月28日刑事獨立告訴狀、111年1月10日刑事陳報狀、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11月1日新北市家防護字第1103429046號函、亞東紀念醫院111年2月8日亞社工字第1110208001號函暨亞東紀念醫院兒少保護醫療區域整合中心個案評估報告等件在卷可憑（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9808號卷【下稱偵卷】第237、281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320號卷【下稱他卷】第3至5頁，本院卷第91、93至94頁），是揆諸前揭說明，可認本案告訴人於收受檢察機關告知之文件後，6個月內即行提起傷害告訴，其具有獨立告訴權，所提告訴亦未逾告訴期間，應屬合法，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據以認定被告乙○○犯罪之供述證據，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公訴人、被告乙○○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已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51頁），復經本院審酌認該等證據之作成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而非供述證據亦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犯罪事實一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迭經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本院審理程序中坦承不諱（偵卷第289、303至305頁，本院111年度審訴字第363號卷【下稱審訴卷】第70頁，本院卷第48、132、141頁），並有三軍總醫院109年7月7日驗傷診斷書、109年7月8日丁○○診斷證明書、病歷、傷勢照片、109年7月8日診斷證明書（他卷第7至27頁，偵卷第89至104頁），及亞東紀念醫院兒少保護醫療區域整合中心111年1月27日個案評估報告（他卷第37頁、本院卷第94頁）等件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以認定。
二、犯罪事實二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案發時間、地點燒炭自殺，惟矢口否認 有何殺人未遂之犯行，辯稱：當時伊在廚房燒炭，兒子丁○○在和室睡覺，並未與伊一起待在客廳裡，燒炭的廚房有對外窗，和室的門也有關起來，應該不會影響到丁○○，伊是在警察敲門才把和室的門打開把丁○○抱給警察，伊只想自己去死，並不希望丁○○死掉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案發後被告有把被害人抱給登門的消防隊員，且被告並未將門窗封死，也沒有對被害人下藥，可證明被告主觀上並無殺害被害人的間接故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因工作與感情均有不順，心情低落，萌生死意，遂於109年7月7日晚間10時許，在其與被害人丁○○同住之租屋處廚房內，以瓦斯爐點燃木炭隔鍋乾燒，欲以此方式產生足量一氧化碳以自殺；幸因被告於燒炭前，曾向友人戊○○表明死意，經戊○○及戊○○女友己○○報案後，消防員於同日晚間10時24分到場敲門，待被告應門後，員警即進入屋內熄滅炭火、將炭盆拿至室外放置，並將被告、被害人送醫救治，二人始倖免於死等節，業據被告自承在卷（偵卷第77至78頁，本院卷第49頁），核與證人即被告友人戊○○女友己○○證述（偵卷第11至13、117至119頁）、證人即到場救援之消防員曾寊恩、蘇紘億證述（偵卷第55至59頁）相符，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社后所受理民眾110報案案件列表（偵卷第19頁）、救援現場照片（偵卷第17至18頁）、案發現場圖、照片（偵卷第141、143至147頁，本院卷第107至111頁）等件可資為憑。
　㈡按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狀，早期是非特異性的，可能有頭痛、倦怠、噁心或嘔吐，濃度較高時，可能意識改變、意識混亂、步態不穩、昏厥、心跳過快或呼吸速率過快，嚴重中毒時，可能昏迷、痙攣、心肌缺血、酸中毒、心血管功能異常、低血壓，甚至死亡等節，業經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以110年6月16日院三醫資字第1100030768號回函說明在卷（偵卷第165頁），是吸入過量一氧化碳極有可能中毒致死，殆無疑義，被告為具有一定智識經驗之成年人，對此自難諉為不知。而被告明知在室內燒炭會造成屋內人員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且以此作為個人自殺之方式，亦知悉斯時被害人即在隔壁和室睡覺，當場亦無其他人可及時介入，其行為將有使被害人吸入過量一氧化碳而致死之高度可能性，卻仍執意為之，併參以被告於偵訊時亦自承：「（你人在客廳燒炭，如果真的死亡，煙蔓延到小孩房間後果如何？）我知道自己不對」、「我知道一定會有煙」、「（燒炭時有無想過小孩若吸到煙可能會死亡？）我有想過有這種可能性」等語（偵卷第79、81頁），足徵被告主觀上應具有殺害被害人之犯意；本案被害人經送往醫院急診時，血液中所含一氧化碳濃度（FCOHb）為9.4％，顯然高出正常血液中一氧化碳濃度數值即應小於2％甚多，並經診斷受有一氧化碳中毒併心肌受損之傷害，有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0年6月16日院三醫資字第1100030768號函暨丁○○相關病歷、診斷證明書等件在卷可稽（偵卷第165至236頁），益證被告客觀上亦已著手以燒炭方式殺害丁○○之行為，並已產生被害人因吸入過量一氧化碳導致一氧化碳中毒結果。被害人受有一氧化碳中毒併心肌受損之傷害結果，既係因被告上開燒炭之行為所致，則被告之行為與上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堪認定。
　㈢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1.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辯稱：被害人當時是在和室睡覺，並未一起待在客廳裡，和室的門是關著的，是警察敲門伊才把和室的門打開，把被害人抱給警察等語，然此與其於警詢、偵訊時所言：「伊原本伊在廚房燒炭，兒子在房間睡覺，之後伊到客廳坐，兒子突然醒過來，跑來客廳找伊，伊就將廚房的火關掉」、「小孩原本在房間睡覺，有醒來從房間出來叫伊起來說要喝水，我當時躺在沙發上，我聽到有人叫門，好像是警察對講機的聲音…伊就抱著小孩去開門」」等語（偵卷第8、79頁），顯有不同，則被告辯稱被害人在消防人員到場前均待在和室，並未進入客廳等節是否為真，已非無疑義。再者，被告燒炭之炭火，係消防人員到場進入室內後，方經消防人員熄滅並拿至室外放置等情，亦據證人即消防員曾寊恩證述：「伊等到的時候拍電鈴、按門，第一次有人應門沒開門」、「第二次伊等跟警察一起回到現場敲門，乙○○就有應門，手上還抱著一個小孩，小孩在哭鬧，還有意識」、「伊先進入查看，發現伊的CO偵測器在叫，乙○○燒炭位置在廚房，將鍋子放木炭用瓦斯爐燒，伊進去時火還開著，伊就先退出屋外跟蘇鈜億說，蘇鈜億將小孩交給伊，他入內將火關掉」等語（偵卷第55、57頁），及證人即消防員蘇紘億證述：「第一次應門有人問要做什麼，伊等說有人報案需要救援，對方說不需要，伊等就到1樓等警察到場再一起回地下一樓敲門」、「伊將木炭拿到外面花園弄熄」等語明確（偵卷第55至57頁），可見被告於警詢時陳稱其在丁○○離開和室後即已將炭火熄滅云云，亦與客觀事實不符。是被告前開辯稱被害人一直待在和室內，或被害人一出和室其就將炭火熄滅等語，不僅前後矛盾，亦與事實相違，本院自難以之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
　2.再者，被告雖尚辯稱其燒炭之廚房設有對外窗戶，通風並無不良等語，惟其業已自承伊忘記燒炭時該兩扇窗戶是否有打開（本院卷第49頁），況被告及被害人2人事後經送醫診斷結果，體內一氧化碳濃度均超過正常值甚多，有前揭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0年6月16日院三醫資字第1100030768號函文在卷可稽（偵卷第65頁），足徵廚房之對外窗戶客觀上並未能任何阻止一氧化碳瀰漫室內，被告亦以在廚房燒炭、在客廳沙發上休息之方式進行自殺，可知其主觀上亦不認為廚房窗戶有何阻止死亡結果發生之功能，自難以之作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3.辯護人復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並未將門窗封死，也沒有對被害人下藥，且有把被害人抱給登門的消防隊員，足見被告主觀上並無殺害被害人的間接故意等語。然被告與被害人之租屋處所位處地下室，通風功能有限，被告燒炭產生之一氧化碳無法順利從室內排出，進而充斥在整個廚房、客廳空間內，而被害人所處之和室與客廳聯通，被告又無任何防堵一氧化碳進入和室空間之作為，則因燒炭所生之一氧化碳終究會瀰漫至和室內，導致被害人有因一氧化碳中毒而窒息死亡之可能，斯時案發現場並無被告或被害人以外之人可適時介入阻止，被害人又極為年幼、且處於睡眠狀態，無期待其自行警覺、脫困之可能，被告可預見其在此通風功能不佳之空間內燒炭行為會造成被害人死亡結果而仍執意為之，即可認具有殺人之故意，自不因其未另為封死門窗、事先餵食被害人藥物使其昏迷等更可能實現死亡結果之行為，即異其殺人犯意之認定。至辯護人辯稱被告有將被害人抱給登門的消防隊員，足見被告主觀上並無殺害被害人的間接故意云云，因消防隊員是否能及時到場救援，實非被告行為時所能預測，自亦難以之反推被告並無殺人故意。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上揭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按家庭暴力者，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係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非僅單純之刑度加重，即其構成要件亦與常態犯罪之罪型不同，為一獨立之犯罪構成要件。是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少年犯罪，自應依該條論以獨立之罪名，而非僅加重其刑而已。查被告與被害人為父子關係，有被害人之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在卷可參（本院卷後附證物袋內），被告與被害人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又被告行為時係成年人，而被害人為未滿12歲之兒童，被告與被害人為父子，被害人年齡自為被告所明知。是核被告如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被告於密接時間、在同一地點，多次毆打被害人，係侵害同一法益，且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薄弱，應視為接續犯之一罪。就犯罪事實二部分，因被告已著手對兒童犯殺人之行為惟未發生死亡之結果而未遂，則核被告此部份所為，應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未遂罪。又被告上開傷害兒童及殺害兒童未遂等犯行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故僅依刑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即已足，併此敘明。
　㈡被告所為上揭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未遂罪等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被告為成年人，其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及殺人未遂罪，除法定刑為死刑及無期徒刑部分不予加重外，其餘仍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⒉被告就其所犯成年人故意犯殺人未遂罪部分，因已著手於殺人行為之實施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⒊綜上，被告就其所犯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未遂罪部分，
　　有上開刑之加重、減輕事由，爰依法先加後遞減之。
  ⒋末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參照）。本案起訴意旨固主張被告構成累犯，然起訴意旨及公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未具體指明被告有何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情狀及證明方法，俾法院綜合判斷被告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是本院即無從認定被告有無累犯加重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工作、感情不順，未慮及被害人為獨立之生命個體，而非專屬於其之個人財產，竟隨意毆打被害人成傷，甚至欲以燒炭方式結束自身及被害人之性命，其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均極非可取，其違反父親對子女所負保護教養義務之程度堪稱重大，實不宜輕縱。幸經友人及時發覺上情並報警處理，被害人經送醫急救後，未釀成無可挽回之悲劇，目前仍在安置中、生活照顧情況穩定，此除據告訴代理人陳述在卷外（本院卷第142頁），亦有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第10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1至154頁）；另考量被告坦承傷害案行、否認殺人未遂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其前科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第142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1條前段、第277條第1項、第271條第2項、第1項、第2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謝榮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 郁 屏
　　　　　　　　 
                                   法　官  鐘 乃 皓
　　　　　　　　　　　　　　　　　　　 
                                   法  官  黃 瀞 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 佳 穎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之依據：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 112 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中華民國刑法
第 277 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271 條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302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乙○○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指定辯護人  義務辯護人陳正鈺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殺人未遂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09年度偵字第198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又成年人故
意對兒童犯殺人未遂罪，處有期徒刑伍年貳月。 
    犯罪事實
一、乙○○為丁○○（民國107年4月生）之父，2人屬家庭暴力防治
    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直系血親家庭成員關係。乙○○因獨自撫
    養丁○○負擔過重，明知依其下手力道，已非對丁○○實施保護
    教養之必要範圍，竟基於成年人故意傷害兒童之犯意，於10
    9年7月7日晚間10時24分前3日間之某時，在乙○○與丁○○同住
    之新北市○○區○○街0巷00號地下2樓租屋處，以手指彈擊丁○○
    耳朵，及以木板接續毆打丁○○臀部，致丁○○受有雙臉頰、右
    耳多處瘀傷、臀部大片瘀傷等傷害。
二、乙○○因工作與感情均有不順，心情低落，欲以燒炭方式結束
    自身性命，其明知與其同住之丁○○年僅2歲，對於一氧化碳
    之承受度較成年人為低，且可預見在室內燒炭，所生一氧化
    碳會向室內其他空間外溢飄散，現場又僅有乙○○與丁○○，別
    無其他人員可及時介入阻止，將有使當時正在睡覺之丁○○吸
    入過量一氧化碳而致死之高度可能性，竟仍基於縱因其燒炭
    行為造成丁○○死亡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成年人故意殺害兒童之
    不確定故意，於109年7月7日晚間10時許，在上址租屋處廚
    房內，將其購買之木炭2包放入鐵鍋中，並以瓦斯爐點火隔
    鍋乾燒，欲以此方式產生足量一氧化碳以自殺及著手殺害丁
    ○○之行為。幸因乙○○於燒炭前，曾向友人戊○○表明死意，戊
    ○○及戊○○女友己○○遂於同日晚間10時11分許報案，消防員獲
    報後於同日晚間10時24分到場敲門，待乙○○應門後，旋入內
    熄滅炭火，並將乙○○、丁○○送醫救治，二人始倖免於死。
三、案經新北市政府告訴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報告臺灣
    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
    起，於六個月內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告訴乃論之罪，
    應自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之，所稱知悉，係指確
    知犯人之犯罪行為而言，如初意疑其有此犯行，而未得確實
    證據，及發見確實證據，始行告訴，則不得以告訴人前此之
    遲疑，未經申告，遂謂告訴為逾越法定期間；刑事訴訟法第
    二百三十七條第一項固規定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
    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之，然此所謂之「
    知悉犯人」係指得為告訴人之人確知犯人之犯罪行為而言，
    以其主觀為標準，且其知悉必須達於確信之程度，故若事涉
    曖昧，雖有懷疑未得實證，因而遲疑未告，其告訴期間並不
    進行（最高法院26年上字第919號判例、71年度台上字第659
    0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
    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
    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條、第112條第2項
    定有明文。而主管機關提出告訴的期限，仍受刑事訴訟法第
    237條第1項所定6個月的限制，原則上以該管機關收受檢察
    機關、司法警察機關或其他單位個人告知之文件時，以收文
    日起算，以資明確，惟主管機關有監督權之長官因職務關係
    知悉犯人之時，亦可起算告訴之期限（臺灣高等檢察署暨所
    屬各級檢察署86年法律座談會結論）。本案被害人於109年7
    月7日晚間11時許因燒炭事件獲救後，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
    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於翌日（8日）凌晨2時許正式受理通報，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並於109年7月15日發函予
    被告乙○○及被害人丁○○設籍之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轉介被害人及提供後續安置服務，隨函即檢附臺北
    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09年7月10日兒童少年保護個
    案摘要表供參等節，有告訴人陳報狀、兒少保護案件通報表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09年7月15日北市家防
    兒字第1093000219號函暨109年7月10日兒童少年保護個案摘
    要表等件在卷可參（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02號卷【下稱本院
    卷】第61至67、69至71、79至77頁），是新北市政府家庭暴
    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於109年7月間應即知悉被害人身上有多
    處深淺不一新舊瘀傷等情事，然因社工於109年9月29日與被
    告對談時，被告表示被害人上開傷勢應係在客廳椅子上玩耍
    不慎跌倒或玩玩具車時撞到椅子所致之兒童常見自然外傷（
    詳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兒童保護個案提訟
    會議報告書，本院卷第85至89頁），斯時新北市政府家庭暴
    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亦未得確實證據，或發見確實證據，遂
    遲疑未提起告訴，揆諸前揭說明，尚難謂告訴期間已開始進
    行。嗣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0年10月1日發函詢問
    新北市政府是否就本案提起告訴，新北市即於110年12月28
    日向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提出告訴，更於111年1月7日再行
    陳明告訴範圍包含殺人未遂、傷害犯行，且因新北市家庭暴
    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認被害人傷勢成因不明，於110年11月1
    日函請亞東紀念醫院進行傷勢評估，亞東紀念醫院亦於111
    年2月8日函覆認定被害人所受傷勢高度疑似兒虐等節，亦有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10月1日甲○卓玉109偵19808字第1
    109041942號函、新北市政府110年12月28日刑事獨立告訴狀
    、111年1月10日刑事陳報狀、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110年11月1日新北市家防護字第1103429046號函、
    亞東紀念醫院111年2月8日亞社工字第1110208001號函暨亞
    東紀念醫院兒少保護醫療區域整合中心個案評估報告等件在
    卷可憑（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9808號卷【下
    稱偵卷】第237、281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
    第320號卷【下稱他卷】第3至5頁，本院卷第91、93至94頁
    ），是揆諸前揭說明，可認本案告訴人於收受檢察機關告知
    之文件後，6個月內即行提起傷害告訴，其具有獨立告訴權
    ，所提告訴亦未逾告訴期間，應屬合法，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
    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
    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據以認定被告乙○○犯罪
    之供述證據，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公訴人、
    被告乙○○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已同意有證據能力
    （本院卷第51頁），復經本院審酌認該等證據之作成無違法
    、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而非供述證據亦非公務員違背法
    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第158條之4
    規定之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犯罪事實一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迭經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本院審理程
    序中坦承不諱（偵卷第289、303至305頁，本院111年度審訴
    字第363號卷【下稱審訴卷】第70頁，本院卷第48、132、14
    1頁），並有三軍總醫院109年7月7日驗傷診斷書、109年7月
    8日丁○○診斷證明書、病歷、傷勢照片、109年7月8日診斷證
    明書（他卷第7至27頁，偵卷第89至104頁），及亞東紀念醫
    院兒少保護醫療區域整合中心111年1月27日個案評估報告（
    他卷第37頁、本院卷第94頁）等件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
    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以認定。
二、犯罪事實二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案發時間、地點燒炭自殺，惟矢口否認 
    有何殺人未遂之犯行，辯稱：當時伊在廚房燒炭，兒子丁○○
    在和室睡覺，並未與伊一起待在客廳裡，燒炭的廚房有對外
    窗，和室的門也有關起來，應該不會影響到丁○○，伊是在警
    察敲門才把和室的門打開把丁○○抱給警察，伊只想自己去死
    ，並不希望丁○○死掉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案發後
    被告有把被害人抱給登門的消防隊員，且被告並未將門窗封
    死，也沒有對被害人下藥，可證明被告主觀上並無殺害被害
    人的間接故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因工作與感情均有不順，心情低落，萌生死意，遂於109
    年7月7日晚間10時許，在其與被害人丁○○同住之租屋處廚房
    內，以瓦斯爐點燃木炭隔鍋乾燒，欲以此方式產生足量一氧
    化碳以自殺；幸因被告於燒炭前，曾向友人戊○○表明死意，
    經戊○○及戊○○女友己○○報案後，消防員於同日晚間10時24分
    到場敲門，待被告應門後，員警即進入屋內熄滅炭火、將炭
    盆拿至室外放置，並將被告、被害人送醫救治，二人始倖免
    於死等節，業據被告自承在卷（偵卷第77至78頁，本院卷第
    49頁），核與證人即被告友人戊○○女友己○○證述（偵卷第11
    至13、117至119頁）、證人即到場救援之消防員曾寊恩、蘇
    紘億證述（偵卷第55至59頁）相符，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汐止分局社后所受理民眾110報案案件列表（偵卷第19頁）
    、救援現場照片（偵卷第17至18頁）、案發現場圖、照片（
    偵卷第141、143至147頁，本院卷第107至111頁）等件可資
    為憑。
　㈡按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狀，早期是非特異性的，可能有頭痛、
    倦怠、噁心或嘔吐，濃度較高時，可能意識改變、意識混亂
    、步態不穩、昏厥、心跳過快或呼吸速率過快，嚴重中毒時
    ，可能昏迷、痙攣、心肌缺血、酸中毒、心血管功能異常、
    低血壓，甚至死亡等節，業經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以110
    年6月16日院三醫資字第1100030768號回函說明在卷（偵卷
    第165頁），是吸入過量一氧化碳極有可能中毒致死，殆無
    疑義，被告為具有一定智識經驗之成年人，對此自難諉為不
    知。而被告明知在室內燒炭會造成屋內人員因一氧化碳中毒
    而死亡，且以此作為個人自殺之方式，亦知悉斯時被害人即
    在隔壁和室睡覺，當場亦無其他人可及時介入，其行為將有
    使被害人吸入過量一氧化碳而致死之高度可能性，卻仍執意
    為之，併參以被告於偵訊時亦自承：「（你人在客廳燒炭，
    如果真的死亡，煙蔓延到小孩房間後果如何？）我知道自己
    不對」、「我知道一定會有煙」、「（燒炭時有無想過小孩
    若吸到煙可能會死亡？）我有想過有這種可能性」等語（偵
    卷第79、81頁），足徵被告主觀上應具有殺害被害人之犯意
    ；本案被害人經送往醫院急診時，血液中所含一氧化碳濃度
    （FCOHb）為9.4％，顯然高出正常血液中一氧化碳濃度數值
    即應小於2％甚多，並經診斷受有一氧化碳中毒併心肌受損之
    傷害，有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0年6月16日院三醫資字第
    1100030768號函暨丁○○相關病歷、診斷證明書等件在卷可稽
    （偵卷第165至236頁），益證被告客觀上亦已著手以燒炭方
    式殺害丁○○之行為，並已產生被害人因吸入過量一氧化碳導
    致一氧化碳中毒結果。被害人受有一氧化碳中毒併心肌受損
    之傷害結果，既係因被告上開燒炭之行為所致，則被告之行
    為與上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堪認定。
　㈢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1.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辯稱：被害人當時是在和室睡覺，並未
    一起待在客廳裡，和室的門是關著的，是警察敲門伊才把和
    室的門打開，把被害人抱給警察等語，然此與其於警詢、偵
    訊時所言：「伊原本伊在廚房燒炭，兒子在房間睡覺，之後
    伊到客廳坐，兒子突然醒過來，跑來客廳找伊，伊就將廚房
    的火關掉」、「小孩原本在房間睡覺，有醒來從房間出來叫
    伊起來說要喝水，我當時躺在沙發上，我聽到有人叫門，好
    像是警察對講機的聲音…伊就抱著小孩去開門」」等語（偵
    卷第8、79頁），顯有不同，則被告辯稱被害人在消防人員
    到場前均待在和室，並未進入客廳等節是否為真，已非無疑
    義。再者，被告燒炭之炭火，係消防人員到場進入室內後，
    方經消防人員熄滅並拿至室外放置等情，亦據證人即消防員
    曾寊恩證述：「伊等到的時候拍電鈴、按門，第一次有人應
    門沒開門」、「第二次伊等跟警察一起回到現場敲門，乙○○
    就有應門，手上還抱著一個小孩，小孩在哭鬧，還有意識」
    、「伊先進入查看，發現伊的CO偵測器在叫，乙○○燒炭位置
    在廚房，將鍋子放木炭用瓦斯爐燒，伊進去時火還開著，伊
    就先退出屋外跟蘇鈜億說，蘇鈜億將小孩交給伊，他入內將
    火關掉」等語（偵卷第55、57頁），及證人即消防員蘇紘億
    證述：「第一次應門有人問要做什麼，伊等說有人報案需要
    救援，對方說不需要，伊等就到1樓等警察到場再一起回地
    下一樓敲門」、「伊將木炭拿到外面花園弄熄」等語明確（
    偵卷第55至57頁），可見被告於警詢時陳稱其在丁○○離開和
    室後即已將炭火熄滅云云，亦與客觀事實不符。是被告前開
    辯稱被害人一直待在和室內，或被害人一出和室其就將炭火
    熄滅等語，不僅前後矛盾，亦與事實相違，本院自難以之作
    為認定事實之依據。
　2.再者，被告雖尚辯稱其燒炭之廚房設有對外窗戶，通風並無
    不良等語，惟其業已自承伊忘記燒炭時該兩扇窗戶是否有打
    開（本院卷第49頁），況被告及被害人2人事後經送醫診斷
    結果，體內一氧化碳濃度均超過正常值甚多，有前揭國防醫
    學院三軍總醫院110年6月16日院三醫資字第1100030768號函
    文在卷可稽（偵卷第65頁），足徵廚房之對外窗戶客觀上並
    未能任何阻止一氧化碳瀰漫室內，被告亦以在廚房燒炭、在
    客廳沙發上休息之方式進行自殺，可知其主觀上亦不認為廚
    房窗戶有何阻止死亡結果發生之功能，自難以之作為對被告
    有利之認定。
　3.辯護人復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並未將門窗封死，也沒有對被
    害人下藥，且有把被害人抱給登門的消防隊員，足見被告主
    觀上並無殺害被害人的間接故意等語。然被告與被害人之租
    屋處所位處地下室，通風功能有限，被告燒炭產生之一氧化
    碳無法順利從室內排出，進而充斥在整個廚房、客廳空間內
    ，而被害人所處之和室與客廳聯通，被告又無任何防堵一氧
    化碳進入和室空間之作為，則因燒炭所生之一氧化碳終究會
    瀰漫至和室內，導致被害人有因一氧化碳中毒而窒息死亡之
    可能，斯時案發現場並無被告或被害人以外之人可適時介入
    阻止，被害人又極為年幼、且處於睡眠狀態，無期待其自行
    警覺、脫困之可能，被告可預見其在此通風功能不佳之空間
    內燒炭行為會造成被害人死亡結果而仍執意為之，即可認具
    有殺人之故意，自不因其未另為封死門窗、事先餵食被害人
    藥物使其昏迷等更可能實現死亡結果之行為，即異其殺人犯
    意之認定。至辯護人辯稱被告有將被害人抱給登門的消防隊
    員，足見被告主觀上並無殺害被害人的間接故意云云，因消
    防隊員是否能及時到場救援，實非被告行為時所能預測，自
    亦難以之反推被告並無殺人故意。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上揭犯行均堪認定，應
    予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按家庭暴力者，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
    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家庭暴力罪，
    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
    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
    文。次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
    定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
    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係屬刑法分則加重之
    性質，非僅單純之刑度加重，即其構成要件亦與常態犯罪之
    罪型不同，為一獨立之犯罪構成要件。是成年人故意對兒童
    、少年犯罪，自應依該條論以獨立之罪名，而非僅加重其刑
    而已。查被告與被害人為父子關係，有被害人之個人戶籍資
    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在卷可參（本院卷後附證物袋內）
    ，被告與被害人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稱
    之家庭成員關係；又被告行為時係成年人，而被害人為未滿
    12歲之兒童，被告與被害人為父子，被害人年齡自為被告所
    明知。是核被告如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
    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被告於密接時間、在同一地點，多次
    毆打被害人，係侵害同一法益，且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薄弱
    ，應視為接續犯之一罪。就犯罪事實二部分，因被告已著手
    對兒童犯殺人之行為惟未發生死亡之結果而未遂，則核被告
    此部份所為，應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第1項前段、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
    犯殺人未遂罪。又被告上開傷害兒童及殺害兒童未遂等犯行
    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
    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故僅依刑法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即已足
    ，併此敘明。
　㈡被告所為上揭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成年人故意對兒
    童犯殺人未遂罪等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
    罰。
　㈢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被告為成年人，其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及殺人未遂罪，除法
    定刑為死刑及無期徒刑部分不予加重外，其餘仍應依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⒉被告就其所犯成年人故意犯殺人未遂罪部分，因已著手於殺
    人行為之實施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
    規定，減輕其刑。
  ⒊綜上，被告就其所犯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未遂罪部分，
　　有上開刑之加重、減輕事由，爰依法先加後遞減之。
  ⒋末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
    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
    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
    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參照）。
    本案起訴意旨固主張被告構成累犯，然起訴意旨及公訴人於
    本院審理時均未具體指明被告有何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
    薄弱等情狀及證明方法，俾法院綜合判斷被告有無因加重本
    刑致生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是本院即無從
    認定被告有無累犯加重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工作、感情不順，未
    慮及被害人為獨立之生命個體，而非專屬於其之個人財產，
    竟隨意毆打被害人成傷，甚至欲以燒炭方式結束自身及被害
    人之性命，其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均極非可取，其違反
    父親對子女所負保護教養義務之程度堪稱重大，實不宜輕縱
    。幸經友人及時發覺上情並報警處理，被害人經送醫急救後
    ，未釀成無可挽回之悲劇，目前仍在安置中、生活照顧情況
    穩定，此除據告訴代理人陳述在卷外（本院卷第142頁），
    亦有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第10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
    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1至154頁）；另考量被告坦承傷害
    案行、否認殺人未遂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其前科素行、犯
    罪動機、目的、手段、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
    經濟狀況（本院卷第142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
    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1條前段、第277條第1
項、第271條第2項、第1項、第2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謝榮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 郁 屏
　　　　　　　　 
                                   法　官  鐘 乃 皓
　　　　　　　　　　　　　　　　　　　 
                                   法  官  黃 瀞 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 佳 穎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之依據：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 112 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中華民國刑法
第 277 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271 條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302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乙○○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指定辯護人  義務辯護人陳正鈺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殺人未遂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198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又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未遂罪，處有期徒刑伍年貳月。 
    犯罪事實
一、乙○○為丁○○（民國107年4月生）之父，2人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之直系血親家庭成員關係。乙○○因獨自撫養丁○○負擔過重，明知依其下手力道，已非對丁○○實施保護教養之必要範圍，竟基於成年人故意傷害兒童之犯意，於109年7月7日晚間10時24分前3日間之某時，在乙○○與丁○○同住之新北市○○區○○街0巷00號地下2樓租屋處，以手指彈擊丁○○耳朵，及以木板接續毆打丁○○臀部，致丁○○受有雙臉頰、右耳多處瘀傷、臀部大片瘀傷等傷害。
二、乙○○因工作與感情均有不順，心情低落，欲以燒炭方式結束自身性命，其明知與其同住之丁○○年僅2歲，對於一氧化碳之承受度較成年人為低，且可預見在室內燒炭，所生一氧化碳會向室內其他空間外溢飄散，現場又僅有乙○○與丁○○，別無其他人員可及時介入阻止，將有使當時正在睡覺之丁○○吸入過量一氧化碳而致死之高度可能性，竟仍基於縱因其燒炭行為造成丁○○死亡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成年人故意殺害兒童之不確定故意，於109年7月7日晚間10時許，在上址租屋處廚房內，將其購買之木炭2包放入鐵鍋中，並以瓦斯爐點火隔鍋乾燒，欲以此方式產生足量一氧化碳以自殺及著手殺害丁○○之行為。幸因乙○○於燒炭前，曾向友人戊○○表明死意，戊○○及戊○○女友己○○遂於同日晚間10時11分許報案，消防員獲報後於同日晚間10時24分到場敲門，待乙○○應門後，旋入內熄滅炭火，並將乙○○、丁○○送醫救治，二人始倖免於死。
三、案經新北市政府告訴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告訴乃論之罪，應自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之，所稱知悉，係指確知犯人之犯罪行為而言，如初意疑其有此犯行，而未得確實證據，及發見確實證據，始行告訴，則不得以告訴人前此之遲疑，未經申告，遂謂告訴為逾越法定期間；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七條第一項固規定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之，然此所謂之「知悉犯人」係指得為告訴人之人確知犯人之犯罪行為而言，以其主觀為標準，且其知悉必須達於確信之程度，故若事涉曖昧，雖有懷疑未得實證，因而遲疑未告，其告訴期間並不進行（最高法院26年上字第919號判例、71年度台上字第6590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條、第11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主管機關提出告訴的期限，仍受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所定6個月的限制，原則上以該管機關收受檢察機關、司法警察機關或其他單位個人告知之文件時，以收文日起算，以資明確，惟主管機關有監督權之長官因職務關係知悉犯人之時，亦可起算告訴之期限（臺灣高等檢察署暨所屬各級檢察署86年法律座談會結論）。本案被害人於109年7月7日晚間11時許因燒炭事件獲救後，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於翌日（8日）凌晨2時許正式受理通報，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並於109年7月15日發函予被告乙○○及被害人丁○○設籍之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轉介被害人及提供後續安置服務，隨函即檢附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09年7月10日兒童少年保護個案摘要表供參等節，有告訴人陳報狀、兒少保護案件通報表、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09年7月15日北市家防兒字第1093000219號函暨109年7月10日兒童少年保護個案摘要表等件在卷可參（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0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61至67、69至71、79至77頁），是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於109年7月間應即知悉被害人身上有多處深淺不一新舊瘀傷等情事，然因社工於109年9月29日與被告對談時，被告表示被害人上開傷勢應係在客廳椅子上玩耍不慎跌倒或玩玩具車時撞到椅子所致之兒童常見自然外傷（詳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兒童保護個案提訟會議報告書，本院卷第85至89頁），斯時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亦未得確實證據，或發見確實證據，遂遲疑未提起告訴，揆諸前揭說明，尚難謂告訴期間已開始進行。嗣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0年10月1日發函詢問新北市政府是否就本案提起告訴，新北市即於110年12月28日向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提出告訴，更於111年1月7日再行陳明告訴範圍包含殺人未遂、傷害犯行，且因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認被害人傷勢成因不明，於110年11月1日函請亞東紀念醫院進行傷勢評估，亞東紀念醫院亦於111年2月8日函覆認定被害人所受傷勢高度疑似兒虐等節，亦有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10月1日甲○卓玉109偵19808字第1109041942號函、新北市政府110年12月28日刑事獨立告訴狀、111年1月10日刑事陳報狀、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11月1日新北市家防護字第1103429046號函、亞東紀念醫院111年2月8日亞社工字第1110208001號函暨亞東紀念醫院兒少保護醫療區域整合中心個案評估報告等件在卷可憑（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9808號卷【下稱偵卷】第237、281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320號卷【下稱他卷】第3至5頁，本院卷第91、93至94頁），是揆諸前揭說明，可認本案告訴人於收受檢察機關告知之文件後，6個月內即行提起傷害告訴，其具有獨立告訴權，所提告訴亦未逾告訴期間，應屬合法，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據以認定被告乙○○犯罪之供述證據，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公訴人、被告乙○○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已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51頁），復經本院審酌認該等證據之作成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而非供述證據亦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犯罪事實一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迭經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本院審理程序中坦承不諱（偵卷第289、303至305頁，本院111年度審訴字第363號卷【下稱審訴卷】第70頁，本院卷第48、132、141頁），並有三軍總醫院109年7月7日驗傷診斷書、109年7月8日丁○○診斷證明書、病歷、傷勢照片、109年7月8日診斷證明書（他卷第7至27頁，偵卷第89至104頁），及亞東紀念醫院兒少保護醫療區域整合中心111年1月27日個案評估報告（他卷第37頁、本院卷第94頁）等件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以認定。
二、犯罪事實二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案發時間、地點燒炭自殺，惟矢口否認 有何殺人未遂之犯行，辯稱：當時伊在廚房燒炭，兒子丁○○在和室睡覺，並未與伊一起待在客廳裡，燒炭的廚房有對外窗，和室的門也有關起來，應該不會影響到丁○○，伊是在警察敲門才把和室的門打開把丁○○抱給警察，伊只想自己去死，並不希望丁○○死掉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案發後被告有把被害人抱給登門的消防隊員，且被告並未將門窗封死，也沒有對被害人下藥，可證明被告主觀上並無殺害被害人的間接故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因工作與感情均有不順，心情低落，萌生死意，遂於109年7月7日晚間10時許，在其與被害人丁○○同住之租屋處廚房內，以瓦斯爐點燃木炭隔鍋乾燒，欲以此方式產生足量一氧化碳以自殺；幸因被告於燒炭前，曾向友人戊○○表明死意，經戊○○及戊○○女友己○○報案後，消防員於同日晚間10時24分到場敲門，待被告應門後，員警即進入屋內熄滅炭火、將炭盆拿至室外放置，並將被告、被害人送醫救治，二人始倖免於死等節，業據被告自承在卷（偵卷第77至78頁，本院卷第49頁），核與證人即被告友人戊○○女友己○○證述（偵卷第11至13、117至119頁）、證人即到場救援之消防員曾寊恩、蘇紘億證述（偵卷第55至59頁）相符，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社后所受理民眾110報案案件列表（偵卷第19頁）、救援現場照片（偵卷第17至18頁）、案發現場圖、照片（偵卷第141、143至147頁，本院卷第107至111頁）等件可資為憑。
　㈡按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狀，早期是非特異性的，可能有頭痛、倦怠、噁心或嘔吐，濃度較高時，可能意識改變、意識混亂、步態不穩、昏厥、心跳過快或呼吸速率過快，嚴重中毒時，可能昏迷、痙攣、心肌缺血、酸中毒、心血管功能異常、低血壓，甚至死亡等節，業經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以110年6月16日院三醫資字第1100030768號回函說明在卷（偵卷第165頁），是吸入過量一氧化碳極有可能中毒致死，殆無疑義，被告為具有一定智識經驗之成年人，對此自難諉為不知。而被告明知在室內燒炭會造成屋內人員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且以此作為個人自殺之方式，亦知悉斯時被害人即在隔壁和室睡覺，當場亦無其他人可及時介入，其行為將有使被害人吸入過量一氧化碳而致死之高度可能性，卻仍執意為之，併參以被告於偵訊時亦自承：「（你人在客廳燒炭，如果真的死亡，煙蔓延到小孩房間後果如何？）我知道自己不對」、「我知道一定會有煙」、「（燒炭時有無想過小孩若吸到煙可能會死亡？）我有想過有這種可能性」等語（偵卷第79、81頁），足徵被告主觀上應具有殺害被害人之犯意；本案被害人經送往醫院急診時，血液中所含一氧化碳濃度（FCOHb）為9.4％，顯然高出正常血液中一氧化碳濃度數值即應小於2％甚多，並經診斷受有一氧化碳中毒併心肌受損之傷害，有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0年6月16日院三醫資字第1100030768號函暨丁○○相關病歷、診斷證明書等件在卷可稽（偵卷第165至236頁），益證被告客觀上亦已著手以燒炭方式殺害丁○○之行為，並已產生被害人因吸入過量一氧化碳導致一氧化碳中毒結果。被害人受有一氧化碳中毒併心肌受損之傷害結果，既係因被告上開燒炭之行為所致，則被告之行為與上開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堪認定。
　㈢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1.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辯稱：被害人當時是在和室睡覺，並未一起待在客廳裡，和室的門是關著的，是警察敲門伊才把和室的門打開，把被害人抱給警察等語，然此與其於警詢、偵訊時所言：「伊原本伊在廚房燒炭，兒子在房間睡覺，之後伊到客廳坐，兒子突然醒過來，跑來客廳找伊，伊就將廚房的火關掉」、「小孩原本在房間睡覺，有醒來從房間出來叫伊起來說要喝水，我當時躺在沙發上，我聽到有人叫門，好像是警察對講機的聲音…伊就抱著小孩去開門」」等語（偵卷第8、79頁），顯有不同，則被告辯稱被害人在消防人員到場前均待在和室，並未進入客廳等節是否為真，已非無疑義。再者，被告燒炭之炭火，係消防人員到場進入室內後，方經消防人員熄滅並拿至室外放置等情，亦據證人即消防員曾寊恩證述：「伊等到的時候拍電鈴、按門，第一次有人應門沒開門」、「第二次伊等跟警察一起回到現場敲門，乙○○就有應門，手上還抱著一個小孩，小孩在哭鬧，還有意識」、「伊先進入查看，發現伊的CO偵測器在叫，乙○○燒炭位置在廚房，將鍋子放木炭用瓦斯爐燒，伊進去時火還開著，伊就先退出屋外跟蘇鈜億說，蘇鈜億將小孩交給伊，他入內將火關掉」等語（偵卷第55、57頁），及證人即消防員蘇紘億證述：「第一次應門有人問要做什麼，伊等說有人報案需要救援，對方說不需要，伊等就到1樓等警察到場再一起回地下一樓敲門」、「伊將木炭拿到外面花園弄熄」等語明確（偵卷第55至57頁），可見被告於警詢時陳稱其在丁○○離開和室後即已將炭火熄滅云云，亦與客觀事實不符。是被告前開辯稱被害人一直待在和室內，或被害人一出和室其就將炭火熄滅等語，不僅前後矛盾，亦與事實相違，本院自難以之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
　2.再者，被告雖尚辯稱其燒炭之廚房設有對外窗戶，通風並無不良等語，惟其業已自承伊忘記燒炭時該兩扇窗戶是否有打開（本院卷第49頁），況被告及被害人2人事後經送醫診斷結果，體內一氧化碳濃度均超過正常值甚多，有前揭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110年6月16日院三醫資字第1100030768號函文在卷可稽（偵卷第65頁），足徵廚房之對外窗戶客觀上並未能任何阻止一氧化碳瀰漫室內，被告亦以在廚房燒炭、在客廳沙發上休息之方式進行自殺，可知其主觀上亦不認為廚房窗戶有何阻止死亡結果發生之功能，自難以之作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3.辯護人復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並未將門窗封死，也沒有對被害人下藥，且有把被害人抱給登門的消防隊員，足見被告主觀上並無殺害被害人的間接故意等語。然被告與被害人之租屋處所位處地下室，通風功能有限，被告燒炭產生之一氧化碳無法順利從室內排出，進而充斥在整個廚房、客廳空間內，而被害人所處之和室與客廳聯通，被告又無任何防堵一氧化碳進入和室空間之作為，則因燒炭所生之一氧化碳終究會瀰漫至和室內，導致被害人有因一氧化碳中毒而窒息死亡之可能，斯時案發現場並無被告或被害人以外之人可適時介入阻止，被害人又極為年幼、且處於睡眠狀態，無期待其自行警覺、脫困之可能，被告可預見其在此通風功能不佳之空間內燒炭行為會造成被害人死亡結果而仍執意為之，即可認具有殺人之故意，自不因其未另為封死門窗、事先餵食被害人藥物使其昏迷等更可能實現死亡結果之行為，即異其殺人犯意之認定。至辯護人辯稱被告有將被害人抱給登門的消防隊員，足見被告主觀上並無殺害被害人的間接故意云云，因消防隊員是否能及時到場救援，實非被告行為時所能預測，自亦難以之反推被告並無殺人故意。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上揭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按家庭暴力者，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係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非僅單純之刑度加重，即其構成要件亦與常態犯罪之罪型不同，為一獨立之犯罪構成要件。是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少年犯罪，自應依該條論以獨立之罪名，而非僅加重其刑而已。查被告與被害人為父子關係，有被害人之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在卷可參（本院卷後附證物袋內），被告與被害人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又被告行為時係成年人，而被害人為未滿12歲之兒童，被告與被害人為父子，被害人年齡自為被告所明知。是核被告如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被告於密接時間、在同一地點，多次毆打被害人，係侵害同一法益，且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薄弱，應視為接續犯之一罪。就犯罪事實二部分，因被告已著手對兒童犯殺人之行為惟未發生死亡之結果而未遂，則核被告此部份所為，應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未遂罪。又被告上開傷害兒童及殺害兒童未遂等犯行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故僅依刑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即已足，併此敘明。
　㈡被告所為上揭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未遂罪等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被告為成年人，其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及殺人未遂罪，除法定刑為死刑及無期徒刑部分不予加重外，其餘仍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⒉被告就其所犯成年人故意犯殺人未遂罪部分，因已著手於殺人行為之實施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⒊綜上，被告就其所犯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未遂罪部分，
　　有上開刑之加重、減輕事由，爰依法先加後遞減之。
  ⒋末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參照）。本案起訴意旨固主張被告構成累犯，然起訴意旨及公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未具體指明被告有何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情狀及證明方法，俾法院綜合判斷被告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是本院即無從認定被告有無累犯加重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工作、感情不順，未慮及被害人為獨立之生命個體，而非專屬於其之個人財產，竟隨意毆打被害人成傷，甚至欲以燒炭方式結束自身及被害人之性命，其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均極非可取，其違反父親對子女所負保護教養義務之程度堪稱重大，實不宜輕縱。幸經友人及時發覺上情並報警處理，被害人經送醫急救後，未釀成無可挽回之悲劇，目前仍在安置中、生活照顧情況穩定，此除據告訴代理人陳述在卷外（本院卷第142頁），亦有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第10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1至154頁）；另考量被告坦承傷害案行、否認殺人未遂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其前科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第142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1條前段、第277條第1項、第271條第2項、第1項、第2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謝榮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 郁 屏
　　　　　　　　 
                                   法　官  鐘 乃 皓
　　　　　　　　　　　　　　　　　　　 
                                   法  官  黃 瀞 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 佳 穎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之依據：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 112 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中華民國刑法
第 277 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271 條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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